
1 
 

证券代码：603043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广州酒家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7 

 

关于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

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风险提示: 

1.本协议所涉项目土地尚未获得，取得项目土地使用权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； 

2.本协议所涉投资项目需报环保等部门进行审批，并报有关部门进行项目立项，

因此项目可能发生不获批准的风险； 

3.本协议所涉项目虽已进行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分析，但相关结论均

是基于当前的公司发展战略、市场环境、国家和当地政府产业政策等条件做出。在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或不可抗力因素，有可能导致项目不

能按时、按质完工，以及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。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

2018年3月16日，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

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在湖南建立食

品生产基地并设立全资公司的议案》,同意全资子公司——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

品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利口福公司”）在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（下称“天易经开

区”）购买工业用地，用于建设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（湘潭）食品生产基地项目（下

称“项目”）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的2018-012号公告）。 

2018 年 3月 29日，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，利口福公司与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

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订《投资协议书》（下称“协议”）。 

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

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

2 
 

二、 协议对方介绍 

1.协议对方：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2.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概况：天易经济开发区位于湖南省湘潭市，其区位优越、

交通便利，资源充足，定位为“创新服务基地，生态工业新区”,是国务院批准设

立的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“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”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五

大示范区之一。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中部地区的经济腹地，处于我国东西和南北的结

合部和我国“十”字形一级发展轴线的交汇处，是长江流域经济带和京广铁路经济

带的交汇中心，天易示范区是长株潭融城发展的黄金节点。同时，湘潭县有“湘中

明珠”之美誉，是国务院授予的“中国湘莲之乡”。此外，其家禽、油料、水果、

茶叶等农产品产量也位居全省前茅。 

三、 协议主要内容 

1.利口福公司在天易经开区投资建设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（湘潭）食品生产基

地项目，项目总投资约4.5亿元。该项目所属行业为食品加工业，项目建设内容为:

生产车间、原材料仓库、成品仓库、办公楼、环保设施及附属设施等。 

2.天易示范区提供约285.5亩（具体面积以项目土地挂牌出让时公布的数据为

准）的项目用地，并根据项目建设需求平整土地，协调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及相关手

续的办理。项目用地的性质为工业用地，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，项目用地将在2018

年7月31日前依法组织出让挂牌，土地挂牌起始价为 14.1万元/亩，项目投资强度

不得低于150万元/亩。 

3.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，利口福公司向天易经开区支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

（项目土地出让成交后列抵土地出让金），则协议生效。 

4.利口福公司将于协议生效后的30日内在天易经开区内全资设立有限责任公

司（下称“项目公司”）具体负责该协议的履行和项目的运营。项目公司的注册资

本不低于人民币5,000万元，项目公司股权转让限制期为5年。 

5.整个项目分两期建设。项目一期(不低于140亩)自第一批土地交地后6个月内

开工建设, 在18个月内(开工之日起计算)建成投产。整个项目在36个月内全部建成

投产。 

6.项目公司应报名参加竞买项目用地，依法支付土地出让竞拍保证金，成功竞

买土地后按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缴付全部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。天易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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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区将协助项目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及出让金缴付相关凭证，并于2018年8月31

日前促成项目用地的全部交付使用（以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为准）。 

7.利口福公司将于2020年12月底前将集团公司华中区域管理总部设立并保持

在湘潭天易经开区内。天易经开区将支持利口福公司在成熟商务区内配套约20亩综

合用地，双方另行签订协议。 

8.项目用地仅限于项目生产、科研及工业配套用途。未经天易经开区批准，利

口福公司不得擅自改变用途，不得擅自改变用地性质，不得擅自转让本项目及土地

使用权。 

四、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利口福公司与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投资协议书》是

为了建设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（湘潭）食品生产基地项目。该项目符合公司跨区域

战略布局和长远发展目标，对于提高公司产能及拓展广东省外市场具有积极意义，

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
该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。 

该协议所涉项目属于新建项目，建成后将增加公司产能，但公司若未能采取有

效的市场开拓等措施，保持良好的市场增长势头，则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，可能会

导致产能无法充分发挥和不能达到预期的效益。 

五、 投资风险提示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前述风险提示，注意投资风险，并关注公司于指定信

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相关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31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报备文件 

《投资协议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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